我市加强非煤矿山专项治理整顿工作。一是加强组织领导，结合各自实际，及时研究和解决突出问题，采取有效措施，扎实工作；二是进一步强化联合执法，信息互通，形成合力，建设部门联动机制；三是进一步依法严厉打击一切非法违法行为，形成强大影响力、威慑力，并严格责任追究；四是进一步强化社会监督，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，形成强有力的快速反映机制；五是加强对非煤矿山的教育和培训，切实提高管理者和广大职工的素质和管理水平；六是严格执行非煤矿山准入条件和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开拓创新，将非煤矿山各项管理工作纳入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经常化轨道，建立长效机制，共同做好全市非煤矿山整治各项工作。截至目前，全市非煤矿山企业数由2009年的242家下降到170家，粘土砖瓦窑厂由326家下降到215家，重点区域得到了有效治理，矿山生产建设得到了规范。（市经信委）
